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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校园消防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，保障全体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财产安全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1.  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明确学校负责人、各部门、各班级消防安全责任人，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做到责任到人、管理到位。
2.  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，每日巡查校园消防设施、器材，每月开展一次全面排查，每季度开展一次专项检查，重点排查教室、宿舍、食堂、实验室等区域，做好排查记录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3.  规范消防设施管理，校园内配备足够的灭火器、消防栓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，定期检查、维护和更换，确保完好有效，严禁损坏、挪用、遮挡消防设施。
4.  畅通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，严禁在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、停放车辆，严禁堵塞、占用、封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，确保紧急情况下师生能够快速有序疏散。
5.  严格规范用火、用电管理，严禁师生在校园内违规使用明火、大功率电器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，实验室、食堂等用火用电重点区域，需专人负责，规范操作。
6.  严禁在校内堆放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，如需存放少量教学用危险物品，需严格按照规定单独存放、专人管理，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
7. 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和校园宣传，定期开展消防安全主题班会、讲座、演练等活动，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逃生技能。
8.  建立消防安全应急处置预案，明确应急组织机构、疏散路线、救援措施，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消防应急演练，确保师生熟练掌握应急逃生方法。
9.  发生火灾事故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师生有序疏散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，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灾扑救，同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，妥善处置后续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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